再次请求落实解决北港路和青年中路

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款的报告
黄建文区长您好！

我叫彭波涛，现年71岁，身份证号430611194610223018，家住岳阳楼区王家河街道海棠社区居委会新屋组。本人耳聋听力不好，国家发有残疾证；妻子罗淑辉也是身患多种疾病的古稀老人，膝下无儿，女儿已出嫁，夫妻俩相依为命，无依无靠，生活贫困潦倒，每月仅靠500多元低保费艰难度日。

1、 事情经过

1、多年前因城市建设扩建北港路征用我家三亩土地，只补偿了每亩一仟元的青苗补偿费。

2、2010年青年中路王家河大桥修建及王家河风景区建设征用我家土地12亩，也只拿到了青苗补偿费。

3、 十多年来就此问题我多次向社区、街道办事处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落实解决征地补偿款，一直没有结果。

4、 2017年9月19日,我委托亲戚向您写了一封信,寄到您区长信箱,不知道您看到没有?到今天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么重要的信件您是要亲自批阅的，回复的内容也是要向您报告的，不然这个区长信箱形同虚设，有糊弄上级政府，糊弄老百姓的嫌疑。如果您没有看到回复，我现在向您报告一下回复情况：回复单位不明确，具体办事的人，没有同我们沟通，仅仅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话就马马虎虎回复了，回复的内容看了就非常气愤，完全没有一点责任心，我的姓名都搞错了，说明办事的人根本没有看看信件的内容，老百姓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我反馈回去是非常不满意，再次回复的时候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当面沟通，改了几个字就交差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一个皮球又踢回到社区。如果海棠社区或者王家河办事处能够积极解决问题，我们还要麻烦区长出面过问吗？拖了这么些年了还不能解决吗？
5、 2017年10月10日左右，我拖着带病的身体在家人的陪同下，找了几次总算找到了王家河办事处胡吉安书记，因为以前就是他一直管着征地的事情，事情的经过他也清楚，但他说钱在办事处一分也没有动，就是拿不出分配方案，没有办法给你征地补偿费，要等到石家组征地完了钱分好了，再参考他们的分配方案。这是什么道理和逻辑？一是钱在哪里我们老百姓存在疑问。二是2010年青年中路王家河大桥修建及王家河风景区建设征用我家土地12亩，也差不多8年了，一个分配方案也拿不出来，这些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水平有限吗？还能当国家的公务员吗？这件事情还要拖到什么时候？三是石家组与我们新屋组有什么关系呢？还要等他们拿出分配方案？相差多少年的事情了。再等几年的结果就是十多年前一元钱的购买力还是现在一元钱的购买力吗？我们怀疑这些钱被贪污或者被有些人挪用投资赚钱去了。我们老百姓天天盼着的养老救命钱到底在哪里呢？
二、诉求

根据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的指导意见》（岳政办发〔2011〕4号）文件精神，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不包括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我市征地补偿费的40%为土地补偿费、60%为安置补偿费。

1、 要求发放安置补偿费。征地时只拿到了青苗补偿费，文件规定：不需要统一安置，安置补偿费应该发放给被征地农民。

2、 要求发放75%的土地补偿费。我家征用土地后没有一点土地了，土地征用多年，集体组织又没有对我们老夫妻俩进行安置，也没有解决社保及养老金。文件规定：土地被征收后，又不能调整承包地给被征地农民的，也没有对被征收农民进行安置的，应将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

3、 确定时间节点解决此问题。请求区长在百忙中过问此事，督查一下征地补偿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迟迟不能发放到我们手中？不能一拖再拖，我们老人等不起，日渐衰老，百病缠身，没有生活经济来源，度日如年，心里总是想着这些问题，吃不好，睡不好。没有办法才写信给区长，请您为民作主，解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是我家天大的事情。

    再次请求领导解决为盼，万分感激！

     联系人：彭阳阳13873035750（因本人残疾听力不好，女儿传达）

                                 报告人：彭波涛

                                 20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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